新平县禁止开垦陡坡地
范围划定起草说明
                                                                                                                                                                                                                                                                                                                                                                                                                                                                                                                                                                                                                                                                                                                                                                               
一、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主席令第39号），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2〕68号）及《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2024〕4号）精神，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和《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方案的通知》（云水保〔2024〕12号）具体要求，新平县全面启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
二、划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二）《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2024〕4号）要求，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督促指导辖区内各县级行政区在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和公告工作。
（三）云南省水利厅印发《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方案的通知》（云水保〔2024〕12号），要求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我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和公告工作。
三、划定过程
2024年10月，结合我县实际，组织开展新平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
2024年12月，完成初步成果后上报省水利厅；
2025年6月，根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初步成果省级技术复核意见》完成修改；
2025年7-9月，完成乡镇复核及县级相关部门征求意见，2025年11月，根据乡镇及部门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划
定成果（终稿）；
    四、划定成果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面积171112hm2，共形成2573个图斑，涉及12个乡镇，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涉及林地、草地、裸土地。
五、主要内容​
本公告事项主要包括五条内容和两个附件。
（一）公告事项内容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明确了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面积为171112hm2，分布于12个乡镇。
第二条  明确了具体禁止事项是禁止在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开垦种植农作物。
第三条  对禁止区域种植经济林提出了水土保持要求：在25度以上禁止开垦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第四条  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违法行为明确了法律依据条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九条予以处罚（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止开垦、开发的植物保护带内开垦、开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补救措施；按照开垦或者开发面积，可以对个人处每平方米二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每平方米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条  对公告发布的执行日期做了明确规定。
（二）附件
1.新平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示意图；
2.新平县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